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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文件

市监计量发〔2026〕23 号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 2026 年

国家计量比对项目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，中

国计量科学研究院，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，中国计量测试学会，中国

计量协会，各全国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、大区国家计量测试中心、国

家专业计量站，各主导实验室、参加比对实验室：

为贯彻落实《计量发展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《市场监管总局

关于加强计量比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更好发挥计量比对作用，根据

《计量比对管理办法》，市场监管总局决定组织实施 33 项国家计量

比对项目（见附件 1）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26 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

（一）A 类国家计量比对项目

1. 计量标准与标准物质比对项目。聚焦民生保障、环境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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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领域，组织实施 X、γ辐射周围剂量当量（率）仪计量比对等 6 项 A

类计量标准、标准物质国家计量比对项目。

2. 大区计量比对项目。组织实施中南大区温度变送器校准

装置计量比对等 6 项大区计量比对项目。

已取得相关计量标准考核证书、标准物质定级证书，或获得相

关检定、校准项目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，须参加本次 A 类国家计量

比对。如确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，需经发证机构同意并报市场监

管总局计量司备案。A 类国家计量比对项目若参加比对实验室数

量过多，主导实验室应将名单报送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，由计量司

按比例确定参加实验室。A 类国家计量比对项目由市场监管总局

给予主导实验室经费补助，参加比对实验室无需缴纳比对费用。

（二）B 类国家计量比对项目

根据各专业领域和产业发展需求，组织实施光滑极限量规计量

比对等 21 项 B 类国家计量比对项目。B 类国家计量比对项目采

取自愿参加原则，各类计量技术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报名参加。

二、国家计量比对组织实施

（一）主体责任与方案

主导实验室承担国家计量比对项目具体实施主体责任，按照

《计量比对管理办法》和相关计量技术规范要求，认真做好国家计量

比对实施方案的编制、论证及征求意见工作，并及时填报国家计量

比对项目任务书（见附件 2），于 2026 年 4 月 1 日前将盖章 PDF 版

和可编辑 WPS 版电子版材料发送至 jlslzc@samr. gov. cn，电子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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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标题注明“项目编号＋项目名称＋主导实验室名称”。实施方案

应充分考虑传递标准（样品）稳定性、溯源性、重复性以及试验操作

安全、数据处理、避免串通或作弊、结果利用等方面要求，保障国家

计量比对结果的真实性、科学性、公正性和权威性。

（二）过程管理与时限

主导实验室要做好项目实施、验收、总结等工作，加强技术交

流，及时处理参加比对实验室提出的技术需求和疑难问题，不得擅

自更改计量比对参数及计量比对实施方案。无正当理由且未经市

场监管总局同意，项目完成不得晚于规定的截止日期。确需延长完

成时间的，应于规定完成日期前 3 个月，由主导实验室向市场监管

总局计量司提交书面申请。

参加比对实验室要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真实有效的计量比对结

果，配合主导实验室做好结果分析等相关工作，并提交同意比对结

果公示的书面确认函。参加计量比对有关具体事宜可直接与主导

实验室联系。

（三）验收总结与材料报送

主导实验室应在项目完成后 15 日内，按照《计量比对管理办

法》、JJF 1117《计量比对》等有关要求，及时组织专家召开项目验收

会，并组织召开比对总结会。经专家评审并征求参加比对实验室意

见后，向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报送国家计量比对总结报告、项目验

收材料、比对结果公开意见等。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公章，并提供盖

章 PDF 版 和 可 编 辑 WPS 版 的 电 子 版 材 料 ，发 送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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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lslzc@samr. gov. cn，电子邮件标题注明“项目编号＋项目名称＋主

导实验室名称”。

（四）诚信与保密

主导实验室和参加比对实验室应加强诚信和保密管理，各相关

方在国家计量比对结果公布前不得泄露相关数据和信息。市场监

管总局将适时向社会公开国家计量比对有关情况，各主导实验室应

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可公开性负责。

三、国家计量比对结果应用

市场监管总局定期向社会公布国家计量比对结果。国家计量

比对结果符合规定要求的，可以作为计量基准和计量标准复查考

核、标准物质定级、计量授权以及实验室认可的参考依据。国家计

量比对结果偏离正常范围的，应当限期改正，暂停国家计量比对所

涉及的计量基准、计量标准的量值传递工作和标准物质生产销售，

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整改并达到规定要求的，将根据有关规定

进行处理。

对应参加国家计量比对，但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，以及在参加

过程中经核实存在串通结果或提供虚假数据等情况的实验室，将根

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联系人：计量司 姜晔炜 010－82261843

张军明 010－82260125

附件：1. 2026 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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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2026 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任务书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2026 年 3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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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6 年国家计量比对项目汇总表

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
比对

类别

比对

类型
比对内容 主导实验室 截止时间 联系人

1 2026－A－01
X、γ辐射周围剂量

当量（率）仪计量

比对

国家计

量比对
A 类

比对技术参数：周围剂量当量（率）仪校准因子

方法依据：JJG 393－2018《便携式 X、γ辐射周围

剂量当量（率）仪和监测仪》

所用比对样品：防护剂量仪（AT1121/1123）

中国计量科学

研究院
2027 年 7 月

黄建微

18046512519

2 2026－A－02
电动汽车交流充电

桩校验仪计量比对

国家计

量比对
A 类

比对技术参数：电能

方法依据：JJG 1193－2023《电动汽车交流充电

桩校验仪》

所用比对样品：电动汽车交流充电桩校验仪

山东省计量科

学研究院
2027 年 7 月

杨梅

18678786397

3 2026－A－03
盐酸溶液标准物质

计量比对

国家计

量比对
A 类

比对技术参数：浓度

方法依据：

（1）JJF 1960－2022《标准物质计量比对计量技

术规范》

（2）GB/T 601－2016《化学试剂标准滴定溶液的

制备》

所用比对样品：0. 1 mol/L 盐酸溶液标准物质

中国计量科学

研究院

2026 年

12 月

王阳

13552267873

4 2026－A－04 声级计计量比对
国家计

量比对
A 类

比对技术参数：声信号

方法依据：JJG 188－2017《声级计》

所用比对样品：声级计

广东省计量科

学研究院

2026 年

12 月

李广智

135600907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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